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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运处王封站台租赁要求
一、基本情况
拟招租位于焦作市中站区解放路北侧、怡光路西侧、怡光市场南邻的王封站台10.38亩地（面积约：6920㎡）。
二、拟租赁方案
根据目前租赁现状，拟对外公开租赁，拟定租赁期限1年。
三、租赁使用
1.租赁物的用途：从事在国家法律规定内的以及满足环保要求的经营项目，不得经营扰民项目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允许经营项目。

2.本租赁物为现状出租，在不改变房屋结构情况下，经同意后方可实施,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承租方自行解决，出租方可提供必要的协助。
3.承租方要按约定的内容使用租赁项目，不得改作它用或转租给第三人使用。承租方要按照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，否则致使租赁物主体结构受到损害的，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4.承租方在租赁期间整修、改造或建造的有关设施及新增的所有建筑物、供水、供电系统等，在租期结束后不得拆除，无偿归出租方所有。其他在租赁期间承租方新增的可拆除或可移动的设备、设施归承租方所有。
5.租赁物的维修、保养及其费用由承租方负责和承担，出租方概不负责和承担，但出租方提供必要的协助。
四、租赁期限及租金支付办法
1．拟出租期限为1年，每年租金按中标价计算，期满后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续租。
2.租金支付办法：
租金一次性缴纳12个月，租金在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。逾期不交，每逾期一日，由出租方按月租金的5‰收取违约金；逾期30天不交者，视同承租方放弃承租，出租方可单方解除合同。
3、承租方应向出租方缴纳房屋结构、安全管理、信访、设施及环保等保证金：20000元（贰万元整）。合同履行期间，如若出现相关违规问题，出租方将按照规定从保证金内扣除相应金额进行处罚。合同结束后如承租方不再承租，且上述各方面未出现问题，出租方需无息退还承租方押金。
4.其他费用的交纳：
（1）租赁期间承租方使用水、电等运营设施由承租方自行解决，发生的费用由承租方承担。经营期间所发生的水、电、卫生费以及其他相关的税费，承租方应按时向相关部门缴纳。
（2）维修费：租赁期间，由于承租方导致租赁房屋的内部质量或内部设施损毁，包括门窗、水电设施等维修费用均由承租方负责，出租方概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（3）承租方依法独立经营，自行承担风险，经营期间所涉及的消防设施、各种税费，包括但不限于水、电、卫生、环保、消防设施维护、管理费等应缴纳的费用全部由承租方承担，出租方概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（4）按照“谁使用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拟租赁项目的安全消防设施由承租方负责配备和安装，并通过出租方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。

五、投标人资质条件和要求
1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、单位或个人。
2、个人承租须持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有良好信誉，无违法、违纪的，近5年没有发生对社会有影响和经济纠纷案件的个人；机构或单位承租须提交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、法人委托书、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。

3、经营者应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经营，不得经营违法等行业。

4、按时向出租方足额交纳租赁费、保证金等费用。
5、租赁期间不得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使用。否则，出租方有权无偿收回该房产，由此造成的一切责任和损失由承租方承担。

